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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 

占地面积：19801 ㎡ 

地理位置：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土地使用权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工业企业用地 

未来规划：地类工业用地块所在区域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或科研用地

（M1 或 M2 或 A35）。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单位：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修复单位：广州市番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污染因子：石油烃（C10-C40） 

修复目标：项目地块确定的土壤中石油烃（C10-C40）修复目标值为 4500mg/kg 

修复规模：总体修复范围约 110.1m²，修复深度为 1.5-4.5m，修复土方量约为

239.4m³ 

修复技术：原地异位化学氧化 

二、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 

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本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详细调查、风险评估

工作，调查报告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2025 年 8 月 1 日完成广州市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风险评估报告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2025 

年 9 月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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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石油烃（C10-C40）污染指标超过相应的用地筛选值，地块

内土壤人体健康风险不可忽略，建议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进一步识别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和人体健康风险水平，为地块开发再利用提供合理依据。 

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本地块风险控制值计算结果为 4540mg/kg，根据土地使用权

人提供的《关于采用筛选值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修复目标值的承诺函》， 本次

风险评估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实际修复目标值。根据修复范围

划定原则，对土壤修复范围分三层，分别是第一层（1.5~2.5m）、第二层（2.5-3.5m）、

第三层（3.5-4.5m）进行分层划定，并经核实所有代表层均采集到有效样品，检测数

据足以指导本次风险评估的修复范围划分。评估结果显示，最大修复投影范围面积

110.1 ㎡，修复范围为 1.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修复土方量为 239.4m3。地块内涉及

超一类用地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区域，该区域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需要进行土

壤环境管理，最大占地范围投影面积 110.1 ㎡，管理范围为 0.5~1.5 米、3.5~4.5 米深

度土壤，合计管理土方量为 178.03m3。 

三、 修复与环境监理方案编制 

环境修复单位广州市番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地块总体治理与修复技术路线为采用场内筛分

预处理+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工艺。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拜耳医药保健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监理方案》于 2025 年 9 月通过了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的专家咨询论证并完成备案。 

四、 修复施工情况 

修复单位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对地块污染土壤开展了修复工作，总计

完成 277.2m3（实方）污染土壤修复，与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污染土方量 239.4m3

（实方）相比，增加了约 37.8m3；环境管理土清挖方量共计 114.8m3（不含未清挖区

域 3.5-4.5m），与实施方案 110.1 m3相比，超挖污染土方量 4.7m3；疑似污染土清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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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共计 58.3m3。 

完成修复施工的具体情况如下： 

（1）基坑清挖：基坑实际开挖污染土 277.2m3（实方），与风险评估报告和实

施方案相比，超挖污染土方量 37.8m3（实方，含筛上物 0.8 m3）。 

（2）土壤污染修复：异位化学氧化修复石油烃（C10-C40）污染土 276.4m3（实

方，不含筛上物 0.8 m3）。 

（3）疑似污染土清挖：共产生疑似污染土 58.3m3（实方）。 

（4）筛上物清挖和冲洗：清挖和冲洗筛上物 0.8m3（实方）。 

五、 环境监理情况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期间，环境监理情况如下： 

（1）共完成 65 篇环境监理日志和 7 篇监理周报，并每周组织召开环境监理例会，

共召开监理会议 8 次，共整理会议纪要 8 篇。 

（2）施工期间驻场人员日常通过巡视和旁站对项目施工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发

现存在的环境问题立刻要求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发出环境监理工作整改单 3 单，及

时解决施工过程发现的问题并提前布置二次污染防控任务。 

（3）环境监理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修复施工期环境监测，共开展了 5 期环

境监测。 

（4）环境监理结论： 

①地块修复技术、修复区基坑清挖拐点坐标与《风评报告》、《修复方案》一致。 

②《风评报告》中确定的理论污染土方量为 239.4m3（实方），修复单位完成清

挖、异位处置土壤污染方量为 276.4m3（实方）。 

③修复单位严格按照《修复方案》对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进行

修复，修复实施期间基本落实废水处理设施和各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未对周围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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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修复效果评估结果 

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8 部分：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4401/T 102.8-2024）规定，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对清挖后基坑、异位修复后土壤及疑似污染土壤进行了

效果评估检测。 

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单位为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质控单位为广州

环净工程有限公司和广州环投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对象主要包括：R1-R3 基坑清挖效果、R1-R3 基坑污染土壤异位化学氧

化修复效果、疑似污染土、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筛上物及潜在二次污染区

域检测，具体如下： 

效果评估单位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对 R1-R3 基坑清挖、异位修复后土

壤、疑似污染土和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进行了修复效果评估检测，采集 R1-

R3 基坑土壤样品 18 个，R1-R3 基坑修复后土壤样品 5 个，疑似污染土样品 1 个，疑

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样品 1 个，总采集土壤样品 25 个（不含现场平行样）。 

①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R1-R3 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8 个，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②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评估 

R1-R3 基坑石油烃（C10-C40）污染土壤，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后土壤方量为

305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5 个，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③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检测 

R1 基坑上层（1.0-1.5m）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方量为 60m3（虚方），

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 个，检测结果低于修复目标值。 

④疑似污染土检测 

R2 基坑上层（2.0-2.5m）疑似污染土方量为 15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

品 1 个，检测结果低于修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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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筛上物 

经环境监理单位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抽样计量估算，每 100m3 筛上物中

附着土平均值约为 40.9kg，少于 100Kg，附着的土壤量小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8 部分：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4401/T 102.8-2024）中每 100m3 

附着的土壤量小于 100 kg，因此筛上物不纳入效果评估检测范围。 

⑥潜在二次污染区域 

污染土壤暂存区和修复设施等所在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暂不具体采样条件，计划在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程中完成该项工作。 

综上，地块基坑清挖效果、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以及疑似污染土壤（含环

境管理土），土壤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地块相关效果评估区域整体土壤风险管

控与修复效果良好。 

七、修复效果评估总体结论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于2025年9月开展，

2025年10月完成，修复单位已完成了地块全部污染区基坑土壤和疑似污染土清挖、原

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筛上物的冲洗等工作，污染基坑待回填。修复期间，环境监理

单位同步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2025年9月至2025年10月，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对清挖后基坑土壤、修复后土壤、

疑似污染土壤进行了效果评估检测。 

效果评估结果表明：基坑的坑底、侧壁，以及修复后土壤的目标污染物已全部满

足修复目标值要求。施工过程产生的疑似污染土壤和筛上物亦满足相应目标要求。修

复实施期间基本落实了废水、地下水、大气、 噪声以及地块土壤的二次污染防治措

施，修复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到位，修复施工过程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未收到环境污染投诉，修复过程总体上对周围环境未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地块修复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地块后续作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进行开发建设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地块可以安全利用，建议移出广

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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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议 

目标地块规划用途为 M1 或 M2 或 A35，地块内存在环境管理土，后续施工环境

管理建议： 

土地使用权人在地块管理权移交前，对超一类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土壤规范后

期管理且不转移至其他第一类用地区域； 

开发权转移时向下一权属人交接资料及要求。环境管理土方面，已清挖及检测合

格的 114.8m³待验收后回填至固定区域，未清挖的位于 3.5- 4.5m 深度，方量为 

67.92m³，环境管理土总计 182.7m³ ，范围拐点坐标及图件如下： 

环境管理土汇总范围拐点坐标 

名称 编号 X Y 
回填后平均标

高变化(m) 

环境管理方量
(m3) 

后续环境

管理土区 

5 2551627.978 451384.990 

-6.06 至-4.47 182.7 

6 2551626.910 451390.242 

7 2551621.145 451395.665 

8 2551616.809 451390.327 

9 2551615.090 451384.399 

10 2551622.610 451380.463 

 
地块后续环境管理范围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1 

目录 
1 项目背景 .............................................................. 1 

2 工作依据 .............................................................. 6 

2.1 法律法规、政策 ................................................... 6 

2.2 标准规范、导则 ................................................... 7 

2.3 其他文件 ......................................................... 8 

3 地块概况 .............................................................. 9 

3.1 地块基本概况 ..................................................... 9 

3.1.1 地块地理位置 ............................................... 9 

3.1.3 场地周边敏感目标 .......................................... 10 

3.1.4 场地未来用地规划 .......................................... 11 

3.2 地块调查评价结论 ................................................ 11 

3.2.1 风险评估结论 .............................................. 11 

3.2.4 场地修复目标及修复范围结论 ................................ 12 

3.2.5 环境管理土范围 ............................................ 14 

3.3 场地修复方案 .................................................... 15 

3.3.1 污染土修复方案 ............................................ 15 

3.4 修复实施情况 .................................................... 15 

3.4.1 《施工总结报告》结论 ...................................... 15 

3.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总结 ........................................ 17 

3.5.1 《环境监理总结报告》结论 .................................. 17 

4 地块概念模型 ......................................................... 18 

4.1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 ............................................ 18 

4.2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 22 

4.2.1 修复后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 22 

5 效果评估布点方案 ..................................................... 25 

5.1 修复效果评估程序 ................................................ 25 

5.2 修复效果评估范围与采样节点 ...................................... 26 

5.3 检测指标 ........................................................ 28 

5.4 评估标准值 ...................................................... 29 

6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 30 

7 修复效果评估 ......................................................... 30 

7.1  评价方法 ....................................................... 30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2 

8 结论和建议 ........................................................... 30 

8.1 修复工程概况 .................................................... 30 

8.2 修复范围及工程量审核 ............................................ 32 

8.3 修复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审核 ...................................... 32 

8.4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 ................................................ 33 

8.5 效果评估结论 .................................................... 34 

8.6 建议 ............................................................ 34 

8.6.1 后续环境管理建议 .......................................... 34 

8.6.2 后续必要环境管理措施 ...................................... 36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1 

 

1 项目背景 

项目基本信息表 

地块名称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 

地块位置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地块面积 1.9801 万㎡ 

土地使用权人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块收储时间 2006 年 

地块历史利用

情况 

①1987 年前：为农田。 

②1987 - 1995 年：1987 - 1992 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将地块平整为净

地，1992 - 1995 年合资成立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③1995 - 2006 年：先灵公司先产显影剂，后增节育器厂房产宫内避孕环，2005 

年节育器产品停产、厂房空置，2006 年拜耳与之合并，调查地块由拜耳广州分

公司管理，产品不变。 

④2006 - 2010 年：产显影剂，期间 2008 年油管泄漏处理回填，2009 年新建备用

设施，2010 年显影剂停产，外售相关物品，扩建、改建用于药品包装线生产。 

⑤2010 - 2025 年：生产包装药品，2020 年建雨棚、篮球场，2025 年 1 月停产，

2 - 3 月清理并保留构建筑物，拆除高风险设备、处理残留，无污染事故。 

地块规划 地块主要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 

所处阶段 内容 从业单位、时间或备注说明 

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与风险评

估阶段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

评估单位 
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

评估/备案时间 
2025 年 8 月 

地块污染因子 石油烃（C10-C40） 

修复规模 
最大修复投影范围面积 110.1 ㎡，修复范围为 

1.5~4.5 m 深度土壤，合计修复土方量为 239.4m3 

污染土壤修复

阶段 

修复技术 场内筛分预处理+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工艺 

修复单位 广州市番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 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修复方案备案 2025 年 9 月 

污染土壤修复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 

修复效果评估

阶段 

修复效果评估及检测单位 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 

效果评估检测工作量 

基坑土壤18个、异位修复后土壤5个、疑似污染土1

个、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1个，合计土壤样

品25个（不含现场平行样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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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地块占地面积 19801 平方米，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3.526266°、北纬

23.063358°。本地块目前四至情况如下：地块北面为志诚大道，隔志诚大道为广州开

发区中学、中国海关大楼、广州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东面为豪雅（广州）光学镜片

有限公司，南面为广州欣蔓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建交警中队、物流仓库，西面为友谊

路，隔友谊路为广州太平洋马口铁有限公司。通过对地块调查，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

晰，1987 年前为农田，1987 年后平整为净地，1995 年，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建成投产，产品为显影剂（用于人体放射检查）。2001 年，节育器车间建成投产，

产品为宫内避孕环，并于 2005 年停产；2006 年，工厂由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接管。2010 年，显影剂（用于人体放射检查）停产，新地埋油管停用，并对

企业进行扩建，同年包装药品产品投产。2025 年 1 月，企业正式停产，并对原料、

产品、固废、生产设备、储运设备进行清理。 

2008 年，在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权属期间，企业车库东北角因地

面沉降导致油管接口错位曾发生油品泄漏事故，随后停用损坏地埋油管，并对泄漏事

故影响区域土壤进行开挖，回填无污染泥土。2009 年，企业新建一个备用发电机房，

并重新铺设新地埋油管。 

根据目标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目标地块所在区域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

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2018 年 8 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 42 

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 号）、《广

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加快开展土地污染环境调查、污染风险评估和土地污染修复工

作的函》（穗土开函〔2015〕115 号）、《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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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穗环〔2018〕26 号）、《广州市地方标准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防治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 102.1-2020）等有

关文件规定，从事过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在拟收回土地使用权前应当按照

规定由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属于污染场地的应编制治理

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工作，在完成场地修复后方可全面开展再开发利用工作。 

受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本地

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工作，调查报告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通过

了专家评审，2025 年 8 月 1 日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风险评估报告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2025 年 9 月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石油烃（C10-C40）污染指标超过相应的用地筛选值，地块

内土壤人体健康风险不可忽略，建议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进一步识别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和人体健康风险水平，为地块开发再利用提供合理依据。 

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本地块风险控制值计算结果为 4540mg/kg，根据土地使用权

人提供的《关于采用筛选值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修复目标值的承诺函》， 本次

风险评估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实际修复目标值。根据修复范围

划定原则，对土壤修复范围分三层，分别是第一层（1.5~2.5m）、第二层（2.5-3.5m）、

第三层（3.5-4.5m）进行分层划定，并经核实所有代表层均采集到有效样品，检测数

据足以指导本次风险评估的修复范围划分。评估结果显示，最大修复投影范围面积

110.1 ㎡，修复范围为 1.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修复土方量为 239.4m3。地块内涉及

超一类用地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区域，该区域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需要进行土

壤环境管理，需环境管理的最大占地范围投影面积 110.1 ㎡，管理范围为 0.5~1.5 米、

3.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管理土方量为 178.03m3。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由广州市番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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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环境修复单位”）承担，场地环境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由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简称“环境监理单位”）承担。 

环境修复单位编制《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

（简称“《修复方案》”）和环境监理单位编制《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

块土壤污染修复监理方案》简称“《监理方案》”）于 2025 年 9 月通过了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组织的专家咨询论证并完成备案。 

根据《修复方案》，项目总体修复技术为：场内筛分预处理+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

复。 

环境修复单位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对地块污染土壤开展了修复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完成后，需进行场地修复效果进行调查和效果

评估，判断是否达到验收标准。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修复效果评

估单位”或“我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了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组，根据相关环保

法律法规、政策与技术规范，分析工程主体设计文件和图件（包括《场调与风险评估

报告》、《实施方案》和《监理方案》等）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勘察调研情况，于2025

年9月编制完成《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评估

方案》（以下称《效果评估方案》）。 

依据土地使用权人要求及地块土壤污染修复进展情况，修复效果评估单位于2025

年11月完成了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基坑污染土壤清挖修复效果采样

工作，内容包括： 

1）R1-R3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2）R1-R3基坑污染土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评估； 

3）R1基坑上层（1.0-1.5m）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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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2基坑上层（2.0-2.5m）疑似污染土检测。 

我司结合修复效果评估监测结果以及现场踏勘调研情况，并按照《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防治 第8部分：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技术规范》（DB4401/T 102.8-2024）

（以下简称《效果评估技术规范》）的要求，同时审查了《环境监理报告》和《施工

总结报告》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

修复效果评估报告（送审稿）》，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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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依据 

2.1 法律法规、政策 

表2-1  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文件号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订和

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和

实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

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 31 日修订，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7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2020 年 11 月 5 日修订，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 

8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1999 年 5 月 1 日颁布，

1999 年 10 月 1 日 

9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 

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 年 12 月 7 日修订和

实施 

政策文件 

11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 环发〔2012〕140 号 

1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2013〕7 号 

13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

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4〕66 号 

14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6〕31 号 

15 《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粤府〔2016〕145 号 

16 《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穗府〔2017〕13 号 

17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部令 第 42 号 

18 《关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 穗府办〔2014〕12 号 

19 《关于印发广州市申请使用建设用地规则的通知》 穗府〔2015〕15 号 

20 《广州市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 穗环〔2014〕128 号 

21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

用环保工作的通知》 
穗环〔2015〕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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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实施时间/文件号 

22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加强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

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 
穗环办〔2015〕193 号 

23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

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 
穗环〔2015〕215 号 

24 
《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穗环〔2018〕26 号 

25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关于加快开展土地污染环境调查、污

染风险评估和土地污染修复工作的函》 
穗土开函〔2015〕115 号 

26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12 月 

27 
《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文件

技术要点》 
穂环办〔2018〕173 号 

28 《广东省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粤环发〔2019〕4 号 

29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

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 
2024 年 10 月 

2.2 标准规范、导则 

表2-2  相关的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序号 名称 标准号 

国家标准、导则及规范 

1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3 《水污染排放限值》 DB44/26-2001 

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6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 

7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9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10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 环发〔2008〕39 号 

11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原环境保护部 2014.11 

行业标准、导则及规范 

1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25.1-2019 

1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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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标准号 

1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9 

18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25.4-2019 

19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5-2018 

20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8 部分：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

技术规范》 
DB4401/T 102.8-2024 

2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5 部分：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

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01/T 102.5-2020 

22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试

行）》 
粤环办〔2020〕75 号 

23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2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6 部分：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

理 技术规范》 
DB4401/T 102.6-2020 

2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682-2019 

26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监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参照） 
/ 

27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监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DB44/T 2417-2023 

2.3 其他文件 

表2-3  其他文件 

序号 名称 时间 

1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

告》 
2025 年 6 月 

2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

查报告》 
2025 年 6 月 

3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

告》 
2025 年 6 月 

4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方案》 2025 年 9 月 

5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监理方

案》 
2025 年 9 月 

6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施

工总结报告》 
2025 年 11 月 

7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环

境监理总结报告》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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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 地块基本概况 

3.1.1 地块地理位置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3.526266°、北纬 23.063358°。地理位置见图 3.1-1。 

场地所在区域及地理位置见图 3.1-1。 

 
图3.1-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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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场地周边敏感目标 

环境敏感目标是指污染场地周围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住宅、学校、医院、行政办

公区、商业区以及公共场所等地点。本次调查统计本地块边界外 500m 范围内的环境敏

感点作为本项目主要敏感点，具体环境敏感点见表 3.1-2。 

表 3.1-2 目标地块周边主要用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 性质 规模（人） 

1 开发区第二小学 西南 480 教育 1000 

2 夏港派出所 西南 480 行政办公 300 

3 广州开发区医院 西南 190 医疗 1200 

4 雍翠雅园 西南 410 居住 1000 

5 夏港街道办事处 西北 220 行政办公 200 

6 开发区第一小学 西北 66 教育 1000 

7 青年苑小区 西北 294 居住 1000 

8 广州开发区宿舍 西北 400 居住 1500 

9 北围小区 北 440 居住 2000 

10 保穗花园 北 430 居住 1000 

 
图3.1-6  地块周围500米敏感点分布图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11 

3.1.4 场地未来用地规划 

根据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区域规划用

途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总面积 19801 ㎡。

调查范围土地利用规划详见图 3.1-7。 

 
图3.1-7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3.2 地块调查评价结论 

3.2.1 风险评估结论 

风险评估是基于地块调查所采集的样品污染物的检测结果，对调查范围内的污染

现状在第二类用地方式下，根据成人期的暴露来评估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效应，

考虑以下六种暴露途径：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

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

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风险表征结果显示，地块范围内土壤中关

注污染物石油烃（C10-C40）不具备致癌效应，非致癌效应危害商为 2.3，非致癌效应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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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商大于可接受风险水平，石油烃（C10-C40）的非致癌风险主要通过皮肤接触土壤颗

粒物途径（贡献率 75.69%）、口摄入土壤颗粒物途径（贡献率 24.31%）对人体健康产

生危害，经计算，以上 2 种暴露途径参数敏感性比值为-9%~10%，不涉及敏感性较强

的参数。因此，在第二类用地方式下，地块土壤污染风险不可接受，需采取风险管控

和修复措施。 

3.2.4 场地修复目标及修复范围结论 

根据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的规定、场地未来的用地规划和可接受风险水平，通过

计算风险控制值、分析国家或地区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和修复目标的可达性，制定

场地各关注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3.2.4.1 场地修复目标结论 

根据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关于采用筛选值作为土壤石油烃

（C10-C40）修复目标值的承诺函》：“为减少后续超第二类用地筛选值（4500mg/kg）

不超土壤风险控制值（4540mg/kg）的区域土壤后期环境管理，承诺在后续修复过程中

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实际修复目标值，以确保地块环境风险可

控并满足后续使用要求”。因此本次风险评估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

C40）实际修复目标值。 

3.2.4.2 场地修复范围及工程量结论 

根据修复范围划定原则，对土壤修复范围分三层，分别是第一层（1.5~2.5m）、

第二层（2.5-3.5m）、第三层（3.5-4.5m）进行分层划定，并经核实所有代表层均采集

到有效样品，检测数据足以指导本次风险评估的修复范围划分。评估结果显示，最大

修复投影范围面积 110.1 ㎡，修复范围为 1.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修复土方量为 

239.4m3。地块内涉及超一类用地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区域，该区域存在一定的环

境风险，需要进行土壤环境管理，需环境管理的最大占地范围投影面积 110.1 ㎡，管理

范围为 0.5~1.5 米、3.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管理土方量为 178.0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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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及所确定的修复目标值，最终确定第二类用地需要修复的土壤

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对土壤修复范围分三层，分别是第一层（1.5~2.5m）、

第二层（2.5-3.5m）、第三层（3.5-4.5m）。 

土壤修复平面范围划定采用无污染点位连线法，即采用污染点位周边不超修复目

标值非污染点位连线法划定。具体划定情况如下： 

1、第一层（1.5~2.5m）土壤修复范围  

超修复目标值点位为 S2、X5，采用周边无污染网格点位 Y1、Y2、Y3、S3、Y6、

Y4 点位连线划定修复范围。第一层（1.5~2.5m）土壤修复范围面积为 87.1 ㎡。 

2、第二层（2.5~3.5m）土壤修复范围  

超修复目标值点位为 S2、X5、Y4，采用周边无污染网格点位 X3、Y1、Y2、Y3、

S3、Y6 点位连线划定修复范围。第二层（2.5~3.5m）土壤修复范围面积为 110.1 ㎡。 

3、第三层（3.5~4.5m）土壤修复范围  

超修复目标值点位为 S2，采用周边无污染网格点位 Y1、Y2、Y3、Y4 点位连线划

定修复范围。第三层（3.5~4.5m）土壤修复范围面积为 42.2 ㎡。 

综上，最大修复投影范围面积 110.1 ㎡，修复范围为 1.5~4.5 米深度土壤，合计修

复土方量为 239.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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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环境管理土范围 

根据石油烃（C10-C40）修复目标值以及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论，地块内涉

及超一类用地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区域，该区域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需要进行土

壤环境管理。调查地块土壤环境管理范围分为两层，分别是第一层（0.5~1.5m）、第二层

（3.5~4.5m）。 

风险评估土壤环境管理平面范围划定采用无污染点位连线法，即采用污染点位周边

不超一类用地筛选值点位连线法划定。具体划定情况如下： 

1、第一层（0.5~1.5m）环境管理范围  

超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点位为 S2、X5，采用周边无污染网格点位 X3、Y1、Y2、Y3、

S3、Y6 点位连线划定环境管理范围。第一层（1.5~2.5m）土壤环境管理范围面积为 110.1

㎡。 

2、第二层（3.5~4.5m）环境管理范围  

该层超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点位为 X5，该层环境管理范围采用 X3、Y1、Y4、Y3、S3、

Y6 点位连线划定环境管理范围。第二层（3.5~4.5m）土壤环境管理范围面积为 67.92 ㎡。  

综上，最大环境管理投影范围面积 110.1 ㎡，环境管理范围为 0.5~1.5 米、3.5~4.5 米

深度土壤，合计环境管理土方量为 178.03m3。 

地块环境管理范围划定一览表见图 3.2-5，各层环境管理范围投影面积及叠加的环境

管理总范围见图 3.2-6~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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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场地修复方案 

3.3.1 污染土修复方案 

本地块风评报告上确定的石油烃（C10-C40）土壤污染合计 239.4m³，采用场内筛分预

处理+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工艺，总体修复技术路线见图 3.3-1。 

 
图3.3-1  总体修复技术路线 

3.4 修复实施情况 

3.4.1 《施工总结报告》结论 

2025 年 9 月 11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

污染修复项目修复方案》进行备案，至 2025 年 11 月 4 日，环境修复单位已完成拜耳医药

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的全部修复工作，根据《拜耳医药保健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施工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施工总结报告”）

结论具体如下： 

一、已完成场地土壤污染区域内污染土的清挖，清挖污染土合计 277.2m3（实方），

本地块所有污染区域清挖效果评估检测结果达到修复目标值，表明环境修复单位已将本

地块的污染区域彻底清挖干净，基坑清挖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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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完成场地石油烃（C10-C40）污染土壤的化学氧化修复工作，修复后土堆测量

方量合计 329.2m3（测量松方），所有修复后的污染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检测合格，满足效

果评估验收条件。 

三、已完成场地所有筛上物的冲洗工作，筛上物合计 1.1m³（测量松方/虚方），所有

冲洗后的筛上物冲洗效果评估经环境监理单位抽样计量估算、效果评估单位审核确认每

100m3筛上物附着土小于 100Kg，满足效果评估验收条件。 

三、施工过程开挖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45.7m3（实方）和疑似污染土 12.6m3

（实方），效果评估评估单位分别对这两类土壤进行均取样检测，结果显示达标，疑似污

染土（含环境管理土）作为环境管理土，疑似污染土作为清洁土，项目通过效果评估评

审会后，按修复方案的要求分类回填于基坑。 

四、施工过程开挖环境管理土 69.1m3（实方），开挖的环境管理土和检测达标的疑似

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未开挖的环境管理土按环境管理土后续环境管理计划进行管理。 

五、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均收集至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截止 2025 年 11 月 3 日，本

项目实施过程共处理废水约 43.3m³，环境监理单位对处理后的出水进行了出水监测，污

水处理站的出水指标监测结果均达标，处理后的废水已全部外运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再

处理，满足效果评估验收要求。 

六、在修复施工过程中，对施工过程中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环节，严格按照《修复

方案》的相关要求，并结合现场实际施工情况，采取了各项针对性措施，二次污染防治

设施、措施落实到位。 

七、在修复施工过程中，环境监理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大气环境和声环境进

行了科学、合理的监测，各项监测结果表明，修复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措施落实到位，

修复施工过程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环境修复单位完成了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

复项目全部修复工作，全过程严格按照修复方案中的技术及施工要求实施，各项监测均

满足实施方案的要求，满足效果评估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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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总结 

3.5.1 《环境监理总结报告》结论 

受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环境监理单位承担地块土壤污染修复项

目环境监理工作。 

修复单位按照修复方案中的拐点范围和深度进行开挖施工，基坑土方清挖到位，并

上报环境监理单位对清挖基坑进行验收，经环境监理单位监理人员认可报验，基坑验收

合格。经过效评单位现场采样验收，确定修复效果达到目标，达标率 100%。 

环境监理单位参照相关技术规范对本项目进行审核，结论如下： 

1、修复实施中使用的修复技术、修复场地实际总平面布置分区与《修复方案》基本

一致，修复区基坑清挖拐点坐标与《修复方案》、《风险评估报告》 基本一致，表明修复

单位基本按照《修复方案》和《风险评估报告》对地块内基坑污染土壤进行了清挖修复。

截至目前，地块内《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所有污染土壤均已进行了清挖。 

2、效果评估单位对开挖后的污染土基坑进行采样验收，效果评估结果表明，污染区

域清挖修复到位，基坑验收结果均低于清挖目标值，达到清挖修复效果。 

3、污染土壤已全部场内运输至修复大棚内进行化学氧化修复，地块内污染土壤均按

照方案完成修复。 

4、修复期间环境监理单位对废水、地下水、大气、噪声进行了环境监测，各监测指

标均达标，修复单位在修复实施期间有效的落实了废水、地下水、大气、噪声以及地块

土壤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修复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修复施工过程未对

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未收到环境污染投诉。 

综上所述，修复单位基本按照《风险评估报告》和《修复方案》对地块污染土壤进

行了清挖，同时对地块污染土壤进行修复，修复实施期间基本落实了废水、地下水、大

气、 噪声以及地块土壤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修复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到

位，修复施工过程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未收到环境污染投诉，修复过程总体上

对周围环境未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达到预期效果，满足总体修复效果评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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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块概念模型 

4.1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地块概念模型涉及信息 

地理位置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地块历史 

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晰，1987 年前为农田，1987 年后平整为净地，1995

年，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产品为显影剂（用于人体放射检

查）。2001 年，节育器车间建成投产，产品为宫内避孕环，并于 2005 年停产；

2006 年，工厂由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接管。2010 年，显影剂（用

于人体放射检查）停产，新地埋油管停用，并对企业进行扩建，同年包装药品产

品投产。2025 年 1 月，企业正式停产，并对原料、产品、固废、生产设备、储

运设备进行清理。 

地块调查评估工作 

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本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详细调查、风险

评估工作，调查报告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2025 年 8 月 1 日完

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风险评估报告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通过了专家

评审，2025 年 9 月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地块土层分布 

目标地块场地内地质土层特征，由上至下主要由素填土层、细砂、粗砂、淤

泥质粘土层、粘土组成。 

素填土层：浅黄色，松散，稍湿，主要由砂砾和粗砂，夹杂碎石回填而成。 

细砂：暗灰，松散，湿，土质较均匀，含少量粘粗砂。 

粗砂：暗棕，松散，湿，土质较均匀，含少量粘性土。 

淤泥质粘土：暗灰，很湿，可塑，主要成分为粘粒、粉粒和有机质，岩芯易

染手，无腐味。 

粘土：灰黄，湿，硬塑，干强度及韧性好，主要由粉粒和粘粒组成。 

地块水文地质情况 地下水位高程为-3.87~-4.08m。场地整体的地下水流向为由东南流向西北。 

污染物分布情况 
污染物主要集中在地块东侧区域，修复深度为 1.5-4.5 m，垂直分布。污染浓

度整体呈降低趋势，1.5~3.5m 深处土壤污染程度相对较重，下层污染程度较轻。 

目标污染物、修复

目标情况 

根据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关于采用筛选值作为土壤石

油烃（C10-C40）修复目标值的承诺函》： 

“为减少后续超第二类用地筛选值（4500mg/kg）不超土壤风险控制值

（ 4540mg/kg）的区域土壤后期环境管理，承诺在后续修复过程中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实际修复目标值，以确保地块环境风险可

控并满足后续使用要求”。 

因此采用 4500mg/kg 作为土壤石油烃（C10-C40）实际修复目标值。 

土壤修复范围 

a、风险评估报告与修复方案中的修复范围 

地块需要修复的土方量为 239.4m³，其中 1.5-2.5m 污染范围，修复土方方量

87.1m3；2.5-3.5m 污染范围，修复土方方量 110.1m3；3.5-4.5m 污染范围，修复土

方方量 42.2m3，合计为 239.4 m3。 

b、实际修复的土壤范围 

异位修复工程完成情况：污染土壤清挖深度 1.5-4.5m，污染土壤共清挖

277.2m³（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 37m³和 0.8 m³筛上物）。污染土

经过化学氧化修复后为 305m³（虚方），筛上物冲洗后为 1.1 m³（虚方）； 

疑似污染土清挖实方为 12.6m³（虚方 15m³）； 

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清挖实方为 45.7m³（虚方 60m³）。 

综上， 污染土壤清挖修复方量比《修复方案》及《风险评估》的修复方量

增加了 37.8m³（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及筛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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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土范围 

a、风险评估报告与修复方案环境管理土范围 

地块需要清挖的土方量为 178.03m³，其中 0.5-1.5m 范围，土方方量

110.1m3；3.5-4.5m 范围，土方方量 67.92m3，合计为 178.0 m3。 

b、实际清挖的土壤范围 

环境管理土壤清挖深度为 0.5-1.5，共清挖土壤 114.8m³（实方，含工程机械

开挖时多刨出的土 4.7 m³及疑似污染土 45.7 m³），3.5-4.5m 范围未清挖。 

综上，环境管理土壤清挖方量比《修复方案》及《风险评估》的修复方量增

加了 4.7m³（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疑似污染土及未清挖 67.92 

m3）。 

修复方式及工艺 
污染土壤：采用场内筛分预处理+原地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工艺。 

筛上物：洗脱（冲洗）。 

修复方案有无变更

及变更情况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主要是现场平面布置发生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筛上物冲洗区及洗车区建设位置：筛上物堆放区（筛上物冲洗区及洗

车区）的位置挡着车转弯了，所以位置进行相应调整。 

（2）环境管理土堆场形状变更和面积增加：由于筛上物堆放区的位置挡着

车转弯了，原环境管理土堆场的场地不够大，由原来长方形 112 ㎡调整为 L 型

120 ㎡。 

施工周期与进度 

异位修复：于 2025 年 9 月 27 日开始污染土壤清挖修复工作，并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完成污染土修复工作。 

202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了所有基坑清挖效果评估、污染土异位化学氧效果评

估、疑似污染土壤及疑似污染土壤（含环境管理土）的采样工作。 

修复实施关键节点与工程进度情况见表 3.4-1。 

异位修复基坑开挖

方式 

R 区（0.5-1.0m）环境管理土➡R 区（1.0-1.5m）疑似污染土（环境管理土）

➡R 区（1.5-2.5m）污染土➡效果评估单位对 R 区（1.5-2.5m）基坑壁进行取样检

测➡R 区（1.5-2.0m）清洁土➡R 区（2.0-2.5m）疑似污染土➡R 区（2.5-4.5m）

污染土➡效果评估单位对 R 区（2.5-4.5m）基坑进行取样检测➡清挖结束。 

修复后土壤土方量

及最终去向 

根据回填土壤的类型，分层回填，优先往基坑回填已冲洗干净的筛上物、化

学氧化修复土、环境管理土，然后回填清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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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设施平面布置  
原方案平面布置图 

 
调整后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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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污染物浓度变

化情况 

①修复后红线内基坑坑底和侧壁石油烃（C10-C40）浓度均满足修复目标值

（修复目标值 4500mg/kg）要求； 

②异位化学氧化修复后土壤目标污染物最大浓度石油烃（C10-C40）

239mg/kg，均满足修复目标值（石油烃（C10-C40）4500mg/kg 的要求； 

③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最大浓度石油烃（C10-C40）145mg/kg，均满

足修复目标值（石油烃（C10-C40）4500mg/kg 的要求。 

二次污染排放记录

及监测报告 

施工期间，环境监理单位委托相关检测单位对地块进行了 3 次无组织排放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2 次有组织排放环境空气质量监测，2 次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3 次厂界噪声环境监测，1 次施工废水监测，3 次地下水监测。检测报告见

《环境监理总结报告》附件。 

地块修复实施涉及

的单位 

土地使用权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修复单位：广州市番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广州穗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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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4.2.1 修复后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根据地块调查评估报告、修复方案、修复施工进度及效果评估监测情况，并结合

地块信息，进行修复后地块概念模型更新。 

4.2.2.1 污染源更新分析 

修复后土壤目标污染物石油烃（C10-C40）红线内污染土壤基坑坑底及侧壁已清挖

完毕，红线内基坑侧壁和基坑底土壤石油烃（C10-C40）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基坑清挖污染土壤采用异位化学氧化技术修复后，污染土壤目标污染物最大浓度

石油烃（C10-C40）239mg/kg，均满足修复目标值(石油烃（C10-C40）4500mg/kg)要求。 

4.2.2.2 污染物空间分布 

修复工程对地块污染土壤实施清挖、异位化学氧化，与备案的修复方案相比，基

坑实际清挖土方开挖量略有增大，具体如下： 

异位修复工程完成情况：污染土壤清挖深度 1.5-4.5m，污染土壤共清挖 277.2m³

（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 37 m³和筛上物 0.8 m³）。经过化学氧化修复

后为 305m³（虚方），筛上物实方为 0.8m³（虚方 1.1m³），疑似污染土实方为 12.6m³

（虚方 15m³），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实方为 45.7m³（虚方为 60m³）。 

综上， 污染土壤清挖修复方量比《修复方案》及《风险评估》的修复方量增加

了 37.8m³（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及筛上物）。 

4.2.2.3 工程变更 

由于场地调查报告中未对各个污染区域进行编号，为便于验收报告及施工总结报

告编制，具体如下： 

地块内污染基坑称为 R 区，污染范围与环境管理范围分别用“R1、R2、R3、H1、

H2”表示，即 R 区 0.5-1.5m 环境管理土范围为 H1，R 区 1.5-2.5m 污染土范围为 R1，

R 区 2.5-3.5m 污染土范围为 R2，R 区 3.5-4.5m 污染土为 R3，R 区 3.5-4.5m 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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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范围为 H2。 

4.2.2.4 污染源更新结果 

一类工业用地或二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污染区域清挖及

异位修复效果评估结果表明，该地块基坑清挖后坑底及侧壁土壤目标污染物监测全部

低于修复目标值。因此，修复完工后地块基坑土壤中石油烃（C10-C40）污染源已基本

得到有效清除。 

4.2.2.5 途径更新分析 

修复前地块的土壤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污染深度 1.5-4.5m 其暴露途径主

要 6 个，详见表 4.5-6。 

表 4.5-6 主要暴露途径 

序号 分类 暴露途径 

1 

污染土壤暴露途径 

经口摄入土壤 

2 皮肤接触土壤 

3 吸入室内外土壤颗粒物 

4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5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6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地块用地规划的用途主要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 

地块潜在暴露途径包括经口摄入表层土壤、皮肤接触表层土壤、吸入表层土壤颗

粒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4.2.2.6 受体更新分析 

修复前地块敏感受体为本地块工作人员（成人）；修复后地块敏感受体为本地块

生活人群（成人）。 

4.2.2.7 修复后地块健康风险分析 

修复工程完工后，一类工业用地或二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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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区域，在完成基坑清挖及异位修复处理后，目标污染物的含量均满足既定的修复

目标值要求，表明修复工作已成功达到预定目标。目前，该地块的污染源已得到有效

清除，后续该地块作为一类工业用地（M1）、二类工业用地（M2）或科研用地（A35）

使用，其对人体健康产生的风险处于可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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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效果评估布点方案 

5.1 修复效果评估程序 

按照《效果评估技术规范》，修复工程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应包括更新地块概念模

型、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及提出后期环境监测建议

等内容，污染地块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5.1-1。 

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用资料回顾、现场勘察、人员访谈、采样检测、修复效果分

析评价等相结合的方法。 

 

图5.1-1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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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修复效果评估范围与采样节点 

按照《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修复效果评估范围以及采样节点为： 

（1）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评估对象：为地块修复方案中确定的基坑。 

采样节点要求：污染土壤清理后遗留的基坑底部与侧壁，应在基坑清理之后、回

填之前进行采样； 

若基坑侧壁采用基础围护，则宜在基坑清理同时进行基坑侧壁采样，或于基础围

护实施后在围护设施外边缘采样。必要时，可根据基础围护工程建设情况选择合理的

采样节点。 

实际执行：修复工程进度对基坑进行分批次采样，在基坑清理之后、回填之前，

于 2025 年 10 月 9 日前完成了 R1-R3 基坑采样，共计采集 2 个批次。 

综上，基坑清挖清挖效果评估，采样节点符合《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2）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 

评估对象：异位修复后土壤效果评估的对象原则上为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堆体； 

如修复过程中涉及对筛上物附着污染土壤进行洗脱处理，确实无法清洗彻底，且

残留污染土壤量较多（每 100 m3 附着的土壤量大于或等于 100 kg），应将筛上物附着

的土壤纳入效果评估。 

采样节点要求：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再利用前采样。若筛上物需

进行检测，则在外运或回填之前进行采样； 

按照堆体模式进行异位修复的土壤，宜在堆体拆除之前进行采样； 

异位修复后的土壤堆体，可根据修复进度进行分区域或分批次采样，但应具备修

复后土壤独立堆放、待检的条件； 

如存在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复合污染土壤，应考虑修复工程各工段对后续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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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次污染防治的影响，宜实施分步采样评估。 

实际执行：根据实际异位修复工程进度对复后的土壤堆体分批次采样，在修复完

成后、再利用前采样，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了 R1-R3 基坑污染土壤修复后采样，

共计采集 1 个批次。 

综上，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采样节点符合《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3）基坑疑似污染土检测 

评估对象与采样节点要求：按照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采样方式进行。 

实际执行：根据实际修复工程进度对基坑清挖过程产生疑似污染土进行分批次采

样，再利用前采样，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了 R1 基坑清挖后产生疑似污染土

（R1 基坑上层（1.0-1.5m））和 R2 基坑清挖后产生疑似污染土（R2 基坑上层（2.0-

2.5m））的采样，各采集 1 个批次。 

综上，疑似污染土壤检测，采样节点符合《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4）筛上物检测 

评估对象与采样节点要求：按照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效果评估采样方式进行。 

实际执行：根据《施工总结报告》和《环境监理总结报告》，修复过程中对筛上

物附着污染土壤进行洗脱处理，已清洗彻底，残留土壤量较少，且经环境监理单位抽

样计量估算，每 100m3 筛上物中附着土平均值约为 40.9kg。附着的土壤量小于《效

果评估技术规范》中每 100m3 附着的土壤量小于 100 kg，因此筛上物附着的土壤不纳

入效果评估检测范围。 

综上，筛上物不开展检测，符合《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5）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检测 

评估对象：污染土壤暂存区、修复设施所在区、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堆存区、运

输车辆临时道路及周边、土壤或地下水待检区、废水暂存处理区、修复过程中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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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涉及的区域、其他可能的二次污染区域。 

采样节点要求：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土壤应在修复完成后、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前进

行采样，不具备条件的，可在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程中完成该项工作； 

可根据工程进度对潜在二次污染区域进行分批次采样。经过分批采样且检测结果

合格的二次污染区域，后续如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应再次进行效果评估采样检测。 

实际执行： 污染土壤暂存区和修复设施等所在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暂不具体采样

条件，计划在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程中完成该项工作。 

综上，潜在二次污染区域采样节点，符合《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5.3 检测指标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规范》，基坑土壤的检测指标一般为对应修复范围内土壤中

目标污染物。修复后土壤、疑似污染土等的检测指标为修复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污染物。

效果评估检测指标一览见表 5.4-1。 

表 5.4-1  检测指标一览 

基坑 区域 检测指标 备注 

R

区 

R1-R3 

基坑 石油烃(C10-C40) 清挖后检测 

修复后土壤 石油烃(C10-C40) 

场内筛分预处理+

原地异位化学氧化

修复后检测 

R1 
R1 基坑上层 1.0-1.5m 疑似污染土

（含环境管理土） 
石油烃(C10-C40) 形成堆体后检测 

R2 R2 基坑上层 2.0-2.5m 疑似污染土 石油烃(C10-C40) 形成堆体后检测 

/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 石油烃(C10-C40) 评审过程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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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估标准值 

效果评估项目主要为场地修复的目标污染物，如修复过程可能导致二次污染的，

还包括二次污染排放相关污染物；效果评估标准主要为修复目标值，二次污染排放涉

及的污染物执行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1）基坑 

对清挖后基坑坑底和基坑壁土壤进行效果评估监测，评价每一块清挖区域基坑是

否还存在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监测指标为土壤目标污染物，评估标准为土壤修复

目标值。 

场地土壤污染监测指标与评估标准见表 5.4-1。 

表 5.5-1  场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 

污染物 风险控制值 风险筛选值 风险管制值 修复目标值 

石油烃（C10-C40） 4540mg/kg 4500 9000 mg/kg 4500 mg/kg 

（2）土壤污染异位修复后堆体 

修复后土壤污染监测因子及评价标准见表5.5-1。 

（3）疑似污染土 

疑似土壤污染监测因子及评价标准见表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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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7 修复效果评估 

7.1  评价方法 

根据《效果评估技术规范》要求，本项目采用逐个对比的方法判断整个场地是否

达到修复效果。 

将样品检测值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修复目标值）逐个对比，若样品检测值低

于或等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修复目标值），则认为达到修复效果；若样品检测值高

于修复效果评估标准值，则认为未达到修复效果。 

8 结论和建议 

8.1 修复工程概况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103 号。

地块占地面积 19801 平方米，地块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3.526266°、北纬

23.063358°。本地块目前四至情况如下：地块北面为志诚大道，隔志诚大道为广州开发

区中学、中国海关大楼、广州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东面为豪雅（广州）光学镜片有

限公司，南面为广州欣蔓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建交警中队、物流仓库，西面为友谊路，

隔友谊路为广州太平洋马口铁有限公司。通过对地块调查，目标地块历史沿革清晰，

1987 年前为农田，1987 年后平整为净地，1995 年，先灵（广州）药业有限公司建成投

产，产品为显影剂（用于人体放射检查）。2001 年，节育器车间建成投产，产品为宫

内避孕环，并于 2005 年停产；2006 年，工厂由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接管。

2010 年，显影剂（用于人体放射检查）停产，新地埋油管停用，并对企业进行扩建，

同年包装药品产品投产。2025 年 1 月，企业正式停产，并对原料、产品、固废、生产

设备、储运设备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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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权属期间，企业车库东北角因地面

沉降导致油管接口错位曾发生油品泄漏事故，随后停用损坏地埋油管，并对泄漏事故

影响区域土壤进行开挖，回填无污染泥土。2009 年，企业新建一个备用发电机房，并

重新铺设新地埋油管。 

根据目标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目标地块所在区域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

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8 月）、《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 42 号）、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

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6〕145 号）、《广州市土地开

发中心关于加快开展土地污染环境调查、污染风险评估和土地污染修复工作的函》

（穗土开函〔2015〕115 号）、《关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

案（试行）的通知》（穗环〔2018〕26 号）、《广州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

治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 102.1-2020）等有关文件规定，从

事过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在拟收回土地使用权前应当按照规定由土地使用

权人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属于污染场地的应编制治理修复方案并开展

修复工作，在完成场地修复后方可全面开展再开发利用工作。 

受土地使用权人委托，广东思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本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

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工作，调查报告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2025 年 8 

月 1 日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风险评估报告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通过了

专家评审，2025 年 9 月完成广州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土地使用权人，后续又委托环境修复单位编制《修复方案》和环境监理单位编制

《监理方案》于 2025 年 9 月通过了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的专家咨询论证并完成备案。 

修复单位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对地块污染土壤开展了修复工作，完成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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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修复污染土方量共计 277.2m3，与实施方案相比，超挖污染土方量 37.8m3；环境管理

土清挖方量共计 114.8m3（不含未清挖区域），与实施方案相比，超挖污染土方量 4.7m3；

疑似污染土清挖方量共计 58.3m3。 

完成修复施工的具体情况如下： 

（1）基坑污染土壤清挖：R1-R3 基坑实际开挖污染土壤总土方量为 277.2m3（实

方，含筛上物 0.8 m3和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方量 37m3），R1-R3 基坑合计污染土

超挖 37.8m3（实方）。 

（2）污染土壤修复：R1-R3 基坑清挖污染土实方为 276.4m3（实方，不含筛上物），

经化学氧化修复后为 305m3（虚方）。 

（3）疑似污染土清挖：R1 基坑上层（1.0-1.5m）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基

坑实际开挖方量为 45.7m3（实方，虚方为 60 m3）；R2 基坑上层（2.0-2.5m）疑似污染

土实际开挖方量为 12.6m3（实方，虚方为 15 m3）。共计 58.3m3（实方）。 

（4）环境管理土清挖：实际开挖环境管理土壤总土方量为 114.8m3（实方，不含

未清挖 67.92m3），合计环境管理土超挖 4.7m3（实方，含工程机械开挖时多刨出的土

4.7 m3） 

（5）筛上物冲洗：R1-R3 基坑筛上物清挖实际方量为 0.8 m3，冲洗后虚方为

1.1m3。 

8.2 修复范围及工程量审核 

根据《实施方案》， 本项目基坑修复目标值的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总修复

土方量为 277.2m3。 

实际修复工作量异位修复污染土方量共计 277.2m3，与实施方案相比，超挖污染土

方量 37.8m3。 

8.3 修复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审核 

基坑场地土壤修复技术与《修复方案》一致。基坑场地施工过程中，根据修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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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监理方案等的要求，落实了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环保措施，固体废物及时清

运，较有效地控制了修复工程实施期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修复施工期间，环境监理

单位没有接到对本项目实施过程环境影响的投诉。

8.4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 

依据土地使用权人要求及地块土壤污染修复进展情况，修复效果评估单位于 2025

年 9 月至 2025 年 10 月开展了效果评估，对清挖后基坑、异位修复后土壤及疑似污染

土壤进行了效果评估检测。合计采集基坑土壤样品 18 个、异位修复后土壤样品 5 个及

疑似污染土样品 2 个，合计土壤样品 25 个（不含现场平行样）。 

效果评估检测结果如下： 

（1）基坑清挖效果评估 

R1-R3 基坑坑底和侧壁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8 个（不含现场平行样，下同）采样

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基坑清挖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2）原地异位化学化修复效果评估 

R1-R3 基坑污染土壤原地异位化学化修复后土壤方量为 305m3（虚方），共采集土

壤混合样品 5 个，检测结果均低于修复目标值。 

综上所述，基坑清挖污染土壤异位化学氧化修复效果达到预期工程目标。 

（3）疑似污染土壤检测 

①R1 基坑上层（1.0-1.5m）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方量为 58.5m3（虚方），

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 个，检测结果低于修复目标值；②R2 基坑上层（2.0-2.5m）疑

似污染土方量为 10.9m3（虚方），共采集土壤混合样品 1 个，检测结果低于修复目标值。 

（4）筛上物 

经环境监理单位抽样计量估算，每 100m3 筛上物中附着土平均值约为 40.9kg，少

于 100Kg，附着的土壤量小于《效果评估技术规范》中每 100m3 附着的土壤量小于

100 kg，因此筛上物不纳入效果评估检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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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潜在二次污染区域 

污染土壤暂存区和修复设施等所在潜在二次污染区域暂不具体采样条件，计划在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过程中完成该项工作。 

8.5 效果评估结论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工作于2025年9月开展，2025

年10月完成，修复单位已完成了地块全部污染区基坑土壤和疑似污染土清挖、原地异

位化学氧化修复、筛上物的冲洗等工作，污染基坑待回填。修复期间，环境监理单位

同步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 

2025年9月至2025年10月，修复效果评估单位对清挖后基坑土壤、修复后土壤、疑

似污染土壤进行了效果评估检测。 

效果评估结果表明：基坑的坑底、侧壁，以及修复后土壤的目标污染物已全部满

足修复目标值要求。施工过程产生的疑似污染土壤和筛上物亦满足相应目标要求。修

复实施期间基本落实了废水、地下水、大气、 噪声以及地块土壤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修复施工过程的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到位，修复施工过程未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未收到环境污染投诉，修复过程总体上对周围环境未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地块

修复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地块后续作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进行开发建设的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地块可以安全利用，建议移出广东省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8.6 建议 

8.6.1 后续环境管理建议 

（1）建议在项目场地未通过效果评估评审前，土地使用权人和修复单位应做好现

场保护工作，防止对地块造成新的污染，待修复工程通过生态主管部门评审确认后，

并移除污染名录，方可进行下一步再开发利用。 

（2）在本地块最终的总体效果评估完成前，对于地块特别是地块内各基坑要加强

环境与安全管理，做好防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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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2 基坑 B4 段侧壁石油烃（C10-C40）超一类筛选值但未超修复目标值，建议

进行二次清挖后检测，直至检测结果低于一类筛选值，最后将清挖土作为环境管理土，

统一填埋至指定区域管控。 

（4）后期确需对环境管理土填埋区域施工的，应及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备，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5）土地使用权人应将环境管理土区域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其深度、坐标、后期

管理要求等，做好归档；土地流转时做好资料与管理的交接工作，并在流转文件上明

确环境管理土区域范围、坐标及后期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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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后续必要环境管理措施 

根据目标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目标地块所在区域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或二

类工业用地或科研用地（M1 或 M2 或 A35）。地块内存在达到第二类用地标准但超过

第一类用地标准的具有一定风险的土壤（即：环境管理土），因此对本地块内的环境管

理土提出必要的后续环境管理措施。 

场地在后续施工对环境管理土的环境管理建议为： 

（1）地块管理权移交至下一权属人前，土地使用权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对地块内超一类筛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土壤实施规范后期环境管理。地块内超一类筛

选值不超修复目标值土壤不转移至其他第一类用地区域。 

（2）如涉及地块开发权转移，将通过交地合同或其他有法律效力的形式，向下一

权属人完整交接相关资料及土壤后期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管理土信息如下： 

①将已清挖环境管理土及检测合格的疑似污染土（含环境管理土），共计 114.8 m³，

待通过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验收后，回填至固定区域（即为 R3 基坑与未清挖的环境管理

土范围）。 

②场内未清挖的环境管理土范围为 3.5-4.5m 深度，共计 67.92 m³。其拐点坐标及

范围图见 3.2.5 章节图 3.2-5。 

综上，汇总环境管理土共计 182.7 m³，其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8.6-1，图见 8.6-1。 

表 8.6-1  环境管理土汇总范围拐点坐标 

名称 编号 X Y 
回填后平均标

高变化(m) 

环境管理方量
(m3) 

后续环境

管理土区 

5 2551627.978 451384.990 

-6.06 至-4.47 182.7 

6 2551626.910 451390.242 

7 2551621.145 451395.665 

8 2551616.809 451390.327 

9 2551615.090 451384.399 

10 2551622.610 45138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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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1 地块后续环境管理范围 


